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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东海鹰塑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前期重要会计差错更正说明的

专项鉴证报告

勤信专字【2026】第 0301 号

山东海鹰塑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接受委托审核了后附的山东海鹰塑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

鹰科技”）编制的《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以下简称“前期会计差错更

正专项说明”）。

一、管理层的责任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以及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 5 号--财务信息更正》

(股转公告(2023】356 号)等相关规定，海鹰科技的责任包括: (1)识别前期会计

差错，对已识别的前期会计差错进行适当的更正处理，确保更正后的会计处理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并在财务报表中恰当地列报和披露相关信息；(2)

真实、准确地编制并披露《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说明》。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海鹰科技管理层编制的《关于前期

会计差错更正的说明》发表鉴证结论。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定

执行审核工作。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要求我们遵守执业道德守则，计划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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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审核工作，以对《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说明》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

理保证。在审核过程中，我们进行了审慎调查，实施了检查有关会计资料与文件、

检查会计记录以及重新计算等我们认为必要的程序。

我们相信，我们的审核工作为发表审核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三、审核结论

我们认为，海鹰科技编制的《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已按照《企业会

计准则第 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和《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 5 号--财务信息更正》(股转公告(2023)356

号)的相关规定，如实反映了海鹰科技前期会计差错的更正情况。

四、使用限制

本专项审核报告仅供海鹰科技本次前期重要会计差错更正披露之目的使用，

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由于使用不当所造成的后果，与执行本业务的注册会计

师和会计师事务所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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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海鹰塑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

（除特别说明外，金额单位为人民币元）

山东海鹰塑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2025年发现以下

前期会计差错事项，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

更正》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持续信息披露指南第 2号--定期报

告相关事项》的相关规定，公司对相关差错事项进行更正，涉及 2023 年度以前年

度、2023 年度及 2024 年度的合并报表及财务报表附注，本公司已对与此相关会计

差错进行了更正，并对前期财务报表进行了追溯调整。

一、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原因

本公司因免税项目（大棚膜）前期进项税额转出不足，2023年度以前年度、2023

年度及 2024年度少缴纳增值税及附加税费，导致本公司披露的《2023 年年度报告》

及《2024年年度报告》存在差错。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和《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持续监管指引第 5号--财务信息更正》（股转公告

(2023】356 号）等的相关规定，本公司对上述差错事项进行差错更正，采用追溯重

述法进行会计差错更正，追溯调整 2023 年度以前年度、2023 年度及 2024年度合并

财务报表项目。

二、具体的差错及会计处理

1、更正的主要事项如下：

（1）本公司因免税项目（大棚膜）前期进项税额转出不足，导致 2023年度以前

年度少缴增值税 286,680.81 元、城建税 27,684.16 元、教育费附加 11,864.63 元及

地方教育费附加 7,880.41 元；导致 2023 年度少缴增值税 218,099.90 元、城建税

15,266.99元、教育费附加 6,543.00元及地方教育费附加 4,362.00元；导致 2024 年度

少缴增值税 288,640.88元、城建税 20,204.86元、教育费附加 8,659.23元及地方教育

费附加 5,772.82元。

（2）本次补税产生滞纳金 324,597.91 元，已计入 2025 年当期营业外支出，该

部分支出不得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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